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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

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0 年 12 月 24 日，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通讯方式书面表

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。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，

公司于 12 月 14 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。 

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9 名，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、表决后， 

会议一致同意并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 

一．审议通过《关于受让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杭州易和网

络有限公司 5%国有股权的议案》。 

为理顺资产关系，调整股权结构，支持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在

业务上更好地实现统一归口管理，促进、培育其发展壮大。同意参与

受让在杭州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出让的杭州易和网

络有限公司 5%国有股权。  

根据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浙勤评报[2010]193 号资产评估

报告，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

净资产账面价值 5,498.27 万元，评估备案后的价值 7,395.14 万元。 

经杭州市国资委核准的出让起始价为 369.76 万元。 

同意以人民币 369.76 万元（叁佰陆拾玖万柒仟陆佰元）的价格，

受让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5%国有

股权。 

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期



间，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的经营性盈亏及其他活动产生的净资产变

动，由受让方承担。公司在本次受让股权后，将持有杭州易和网络有

限公司 100%股份，并承担相应比例的权利与义务。 

关于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，可参见本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关于受 

让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 5%国有股权关联交易公告》 

独立董事意见：该项关联交易审议决策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通过杭州市产权交易所有

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进行，具有公平、合理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意此项议案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因本次转让方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章国经先生、朴东国先生、丁毅先生、

姚姚女士回避了表决。 

同意 5 票；弃权 0 票；不同意 0 票。 

 

二．审议通过《关于受让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杭州中兴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.33%国有股权的议案》。 

为理顺资产关系，调整股权结构，使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
司在业务上更好地实现统一归口管理，支持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潮流中做大做强，实现其以杭州为中心，逐

步向周边省、市开拓发展的战略。同意参与受让在杭州市产权交易所

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出让的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.33%国

有股权。 

以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20,516.84 万元，评估备案后的价值 58,882.68



万元。 

经杭州市国资委核准的出让起始价为 227.7 万元。 

同意以人民币 227.7 万元（贰佰贰拾柒万柒仟元）的价格，受让

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.33%

国有股权。 

本次股权转让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12 月 31 日起至股权交割日期

间，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性盈亏及其他活动产生的净

资产变动，由受让方承担。公司在本次受让股权后，将持有杭州中兴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.75%的股份，并承担相应比例的权利与义务。 

关于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，可参见本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关

于受让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.33%国有股权关联交易公告》 

独立董事意见：该项关联交易审议决策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通过杭州市产权交易所有

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进行，具有公平、合理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

的利益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同意此项议案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因本次转让方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本次

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章国经先生、朴东国先生、丁毅先生、

姚姚女士回避了表决。 

同意 5 票；弃权 0 票；不同意 0 票。 

 

三．审议通过《关于杭州中兴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丁桥

景园南苑商铺委托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议案》。 

公司控股子企业杭州中兴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位于杭

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丁桥景园南苑的经济适用房项目中 61 套商铺资

产，建筑面积合计 8,741.76 平方米。根据浙江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



司浙源评报字[2010]第 0150 号资产评估报告，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0

年 10 月 31 日，上述 61 套商铺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4,852.47 万元,评

估后的价值为 18,677.82 万元。 

为提高对该批商铺的日常招租管理的专业水平，使该部分资产最

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效益，同意将该批商铺委托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

全资子企业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经营管理，经营期限 5 年，

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每年按实际经营收入 70%支付给杭

州中兴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益金，但收益金每年不低于 150 万

元。 

为保证公司上述商铺资产的安全，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

按该批商铺评估价的 60%支付保证金，共计 11,200 万元，期限 5 年，

即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杭州中兴景天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每年以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保证金利息给杭州西

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。 

关于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，可参见本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关

于杭州中兴景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属丁桥景园南苑商铺委托杭

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该项关联交易审议决策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法律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关联交易公平、合理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因杭州西湖数源软件园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西湖电子集

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章国经

先生、朴东国先生、丁毅先生、姚姚女士回避了表决。 



同意 5 票；弃权 0 票；不同意 0 票。 

 

四．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关于本项议案的具体内容，可参见本日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

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：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《数

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》。 

同意 9 票；弃权 0 票；不同意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0 年 12 月 28 日 
 


